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括
根据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年度创新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市财函(2025)432号)，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2025年西安市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市财函(2025)365号)精神:2025年西咸新区创新型农业保险-葡萄保险规模1万亩，现需对承保机构进行公开招标选择。
2、 采购内容
拟选择农业保险承保服务机构1名。
三、投保险种及规模
1.投保险种：葡萄
2.险种规模：1万亩葡萄保险
3.保险责任：包含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及病虫害。
四、单位保险费、保险费率及单位保险金额
固定葡萄保险总额240万元，固定单位保费240元／亩，固定单位保额0.4万元，固定保险费率6%。
五、保费补贴
根据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年度创新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市财函(2025)432号)，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2025年西安市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市财函(2025)365号)精神；该农业保险资金省级财政补贴45%，市级财政补贴35%，区（县）财政补贴不低于5%。其余事项仍按照《2025年西安市市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市财函〔2025]365号)实施。
六、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2.理赔期限:自保险合同生效起至完成本项目保单所有理赔案件
之日止。
3.服务区域:陕西省西咸新区行政区域内。
4.付款条件：中标供应商须完成服务区域内所有区域农户保险单，以实际完成的承保种植亩数保单为准作为结算依据，达到付款条件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七、技术（服务）要求
1.承保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的“五公开、三到户”服务规范。严格执行“见费出单”原则。
2.承保机构对系统内的服务机构与组织进行明确的理和规范，严格明确一个具体部门或机构在工作中的各项职责，避免出现服务承诺执行不明确、不到位，从组织上保证保险服务质量。
[bookmark: _GoBack]3.承保机构应在保险合同签署后做好地方特色产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以及新媒体等手段向农业生产经营者培训宣传普及放特色产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知识和政策，打造积极参保、有保障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农业保险新局面。
4.承保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保险补贴资金，对通过虚假承保等方式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严格追究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将采取各种方式对各区县和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考核与绩效评价。

其他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